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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粮食质量监测中心2023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市级救灾物资保管工作项目

立项依据

根据国家救灾物资储备相关规定，市级储备以救助1.50万人为基数落实各类物资储备规模，应储备各类救灾物资7.40万件（套）。但玉溪市级现仅承储救灾物资2.60万件（套），价值242.48万元，按照《云南省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玉溪市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中关于救灾物资保管工作经费“按上年实际储备市级救灾物资金额的6%核定，列入市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的规定，确保物资不老化，不变质，保证执行调用指令时用得上。

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救灾物资储备中心

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地处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全市登记在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达1130多个，受威胁人口近14万人。境内有曲江断裂带、玉江断裂带、小江断裂带和普渡河断裂带等多条断裂带穿境而过，发生破坏性地震和其他地质性灾害的风险极大。针对我市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的特点，必须储备足够的应急救灾物资，落实好中央关于应急救灾“主动防灾、充分备灾、科学救灾、有效减灾”十六字方针，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每年安排相应的救灾物资储备保管工作专项经费是提高全市应急保供能力，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有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需要。
项目实施内容

（一）定期对储备物资进行倒垛、清洁、整理、晾晒等工作。

（二）定期对破损物资进行修补，确保储备物资完好。

（三）定期对仓储设备进行维修与检修。

（四）根据使用情况按规定采购储备仓库设备正常运行所需必备的资源。

（五）确保应急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工作规范、物资调运顺畅，在灾情发生时做到调得动、用得上、有保障。
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市级财政安排市级救灾物资保管工作专项经费7.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一）每周对保管物资进行2次及以上通风和检查。

（二）每月对库区内设施设备进行1次及以上检测并维修。 

（三）每年3月、9月请搬运公司安排7-12名搬运工对库存物资进行倒垛、清洁、整理、晾晒工作。

（四）每年3月、9月对库存物资进行养护。

（五）在接收到调拨指令后12小时内将物资送达受灾地区。
项目实施成效

（一）救灾物资事关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是灾害应急救助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物资储备库的管理工作，有利于增强灾害救助快速反应能力，有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二）作为政府救灾减灾工作的职能部门，救灾物资储备数量、质量的安全显得尤其重要，救灾物资到位的速度、数量，决定着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的成效，为灾区人民提供强大的物资供应保障，及时解决灾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保障正常秩序，对社会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做到出入库物资准确率100%，质量完好率99%，安全事故发生率控制在2%以内，12小时将物资送达本市的受灾地区。
